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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退役军人发〔2025〕42号 

 

 

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 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荣誉 

疗养办法》的通知
 

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财政局： 

现将《山东省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荣誉疗养办法》印发你们，

请结合工作实际贯彻执行。 
 

 

 

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         山东省财政厅 

2025年 12月 9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SDPR-2025-02400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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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荣誉疗养办法 

第一条  为做好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荣誉疗养工作，进一步提

升服务管理水平，根据《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》等规

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军队离休退休干部，是指移交本省安置

由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服务管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

武装警察部队的离休退休干部（以下简称军休干部）。 

军休干部依据本办法参加本省组织的荣誉疗养活动。 

第三条  省、设区的市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军休

干部荣誉疗养制度，制定年度疗养计划，对服役期间或移交安置

后作出突出贡献的军休干部，分层级、分批次组织疗养。 

第四条  军休干部在服役期间，被军级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

号，或荣立一等功、战时二等功以上奖励，或获得党中央、国务

院、中央军委单独或联合表彰的；移交政府安置后，获得省部级

以上荣誉称号，或获得省级以上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“先进军

休干部”等荣誉的，由省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组织参加荣誉疗

养活动。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、战时三等功，或获得大军区级

单位表彰的军休干部，经设区的市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推荐，

也可参加省级荣誉疗养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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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休干部参加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荣誉疗养活动的资格和范

围，由设区的市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要求和工作实际

确定。 

第五条  省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省级荣誉疗养工作的

组织实施，设区的市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荣

誉疗养工作的组织实施。 

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以及所管理

的军休服务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军休机构）应当合理分工，明确

责任，做好参加省、市级荣誉疗养军休干部的推荐申报、组织接

送、服务保障等工作。 

第六条  荣誉疗养活动地点原则上安排在省内，每期疗养时

间不超过 7天（含往返程），每批次人数等情况由组织开展军休干

部荣誉疗养活动的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确定。 

第七条  参加荣誉疗养的军休干部年龄应当不超过 80周岁，

无传染病、精神疾病、危急重症等不适宜参加疗养的疾患，自愿

报名并经家属同意和所在军休机构批准后，由所在的军休机构与

本人签订疗养协议并为其购买疗养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。 

第八条  疗养周期由省、设区的市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结

合服务管理的军休干部数量等实际情况确定。符合条件的军休干

部在一个疗养周期内原则上只参加一次荣誉疗养活动。 

第九条  组织军休干部荣誉疗养活动，应当优先使用退役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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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务系统自有疗养资源；资源不足时，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

委托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合作单位或其他专业机构提供。 

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与承办单位签订疗养协议。 

第十条  参加疗养活动的军休干部，其所在管理单位应当配齐

配强服务保障人员，医护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根据实际

需要，服务保障人员按照参加疗养军休干部数量 1∶5 至 1∶10 的

比例配备。参加荣誉疗养的服务保障人员，按公务出差有关规定

办理。 

第十一条  开展荣誉疗养活动应当坚持安全第一，制定安全

保障和应急预案，遵守疗养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。省内疗养

时，疗养地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应当在安全保障、应急处置等

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。 

第十二条  荣誉疗养坚持休养与教育管理相结合，开展丰富

多彩的文体活动。适当安排时事政治理论学习、红色教育基地参

观等内容，因地制宜组织军休干部进军营、企事业单位、学校、

乡村等参观学习，开展座谈交流、公益慈善、国防教育等活动。 

第十三条  荣誉疗养组织单位和承办单位应当分别成立疗养

专项服务小组，安排专人负责，明确责任分工。组织单位负责疗

养活动的统筹安排和协调落实工作，承办单位负责疗养对象的人

员登记、食宿安全、医疗保障和意外情况的应急处置等工作，协

助开展疗养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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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军休干部荣誉疗养费用标准，可以参照本级总工

会关于劳动模范疗休养等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军休干部荣誉疗养工作经

费保障，合理编制预算，确保经费落实。 

第十六条 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

管理，强化绩效目标管理，科学制定疗养计划，明确疗养任务完

成情况、军休干部满意度等评价指标，做好综合评估工作，确保

服务标准和质量。 

第十七条  参加荣誉疗养的军休干部应当如实填写和报告个

人身体状况，严格遵守疗养活动有关规定。各级退役军人工作主

管部门和军休机构及有关工作人员，应当认真审核把关，严格管

理要求，严密组织实施，确保荣誉疗养工作规范有序。 

第十八条  移交本省安置由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服务管理

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退休军（警）士，

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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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2月 9日印发 
 


